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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2-

3樓

承辦單位：教育局資訊及國際教育科

承辦人：黃藍儀

電話：(07)799-5678分機3119

傳真：(07)740-6680

電子信箱：lanyi32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4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資字第108324963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8年教育部環教青年國際領袖營計畫、申請文件(隨文引入) 

(29683819_10832496300A0C_ATTCH1.pdf、29683819_10832496300A0C_ATTCH2.

odt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辦理「108年教育部環教青年國際領袖營計

畫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8年4月12日臺教資(六)字第1080053287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使學生掌握全球環境議題趨勢，並培養學生環境永續之

知能、外語能力與多元文化素養，透過國際教育交流，強

化團隊合作精神、解決問題及領導能力，特辦理旨揭計

畫。

三、旨揭計畫辦理方式：

(一)對象：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，並符合條件者(詳

如附件)。

(二)遴選方式：

１、以書審方式進行第1階段初選，錄取名額為正取40名

（含原住民6名），備取5名，得參與國內預先訓練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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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環教領袖培訓營）；每所學校以錄取1名學生為限，

各縣市錄取人數上限以2名為原則（不含原住民)。教

育部與遴選小組得保留最後裁決權。

２、以英文口頭發表進行第2階段複審，自環教領袖培訓營

40名候選人中遴選出14名（含原住民3名），備取5

名，代表臺灣前往美國參加環教青年國際領袖營。其

中，任一性別比率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為原則。教育

部得視人數及審查結果調整名額。

(三)交流地點及行程規劃：

１、交流國家及活動內容說明：本年度環教青年國際領袖

營係與美國野生動物協會（National Wildlife 

Federation, NWF）共同推動，交流地點為美國聖地牙

哥。

２、行程規劃說明：本次交流學習行程之安排，包括國內

培訓行程與國外交流行程。預訂於108年6月3日至6月5

日辦理3天2夜國內環教領袖培訓營；7月期間候選人需

完成出國行前準備作業；7月30日至8月7日（9天7夜，

包含飛機往返時間與時差）舉辦國際環教領袖營，與

美國學生進行環境教育交流學習。

(四)申請作業及注意事項：

１、申請日期：即日起至108年5月13日(星期一)下午5點止

（以送達日為憑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２、申請表及檢附資料請免備文寄送至：國立高雄師範大

學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黃琴扉助理教授，地

址：824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
燕巢校區）。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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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本次出國交流學習費用由教育部計畫經費支應，惟不

含私人部分支出。學員返國後須於規定時程內繳交

「出國心得報告」，並實踐環境教育宣言與行動。

四、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聯絡人：

(一)出國相關事宜詢問窗口：張雅淩專員，聯絡電話：07-

3504455、092120827；電子郵件：arpmaggieylc@gmail.

com。

(二)報名受理與行政詢問窗口：蘇子珺助理，聯絡電話：

0933541874。

正本：本局所屬公立高中職(全)、本市私立高中職

副本：本局資訊及國際教育科(紙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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